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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刻本《紅梅記》俗寫字形研究 

 

巫俊勳* 

 

 

摘 要 

明代出版業興盛，刻書用字往往正俗並列。明初宋濂等編《洪武正韻》（以下

簡稱《正韻》，乃至梅膺祚《字彙》，均標識每字之規範。惟編字書者言之諄諄，

而刻書者則視之藐藐，傳奇小說之屬尤甚。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新刻

袁中郎先生評釋紅梅記》一書，為明代周朝俊撰，明末陳長卿所刻。該書為寫刻

本，其書寫特色，或一字多形，正俗兼用，古今並陳，或同形而異構，楷書字族

之重組；其俗字類型，或部件形近而混用，或因書寫習慣而增刪筆劃，或改易筆

劃連接方式與部件組合位置，或因楷化來源不同，或因同音而假借，類型豐富而

多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收錄傳統字書字形堪稱完備，然本書之字形仍多在

未收之列，亦可見俗寫字形之豐富多樣。 

 

 

 

 

 

 

 

 

關鍵詞：紅梅記、俗字、正字、異體字 

 

                                                      
* 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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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opular Characters in Hongmeiji as 
Engraved Version in Ming Dynasty 

Wu, Jun-Xun 

Abstract 

There was a paradox, especially one of the features of literary tales, in the 

flourishing publishing industry during Ming dynasty that apart from the 

existence of compilers of ancient lexicons, e.g. Hongwu Zhengyun by Song 

Lian as well as Zihui by Mei Yingzu, which were commonly categorized as 

specifying standard types of each printed character, a convention in which both 

proper and popular words were mixed to engrave books was also constituted. 

Take the book, titled as Xinke Yuan Zhonglang xiansheng piping Hongmeiji, as 

an example of the latter. Engraved by Chen Changqing who were active during 

late Ming dynasty, the book, composed also by a Ming scholar, Zhou Chaojun, 

was well-known for its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one word with 

different fonts, mix of both proper and popular words, complex of ancient and 

modern styles, same form with adjusted structures, reorganization of the cluster 

of words in Kaishu, as well as popular characters of multiple written forms, 

which arose from situations including confusion of similar structures, habits of 

modulating the number of strokes of characters, borrowed characters by same 

pronunciation, etc. Even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Variant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oes not collect a great number of 

characters occurred in the engraved book by Chen, and it seems to be able to 

prove a variety of forms for popular words in general. 

Keywords: Hongmeiji, Popular Characters, Proper Characters, Character Variant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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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紅梅記》俗寫字形研究 

 

巫俊勳 

 

一、前言 

明代出版業興盛，刻書用字往往正俗並列。明初宋濂等編《洪武正韻》（以下

簡稱《正韻》，乃至梅膺祚《字彙》，均標識每字之規範；而黃諫《從古正文》、陳

士元《古俗字略》、周宇《字考啟蒙》、吳元滿《隸書正譌》、夏宏《字考》、焦竑

《俗書刊誤》等，更專論文字之正俗。惟編字書者言之諄諄，而刻書者則視之藐

藐，傳奇小說之屬尤甚。民初劉復、李家瑞據《古列女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京本通俗小說》、《古今雜劇》、《全相三國志平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嬌

紅記》、《薛仁貴跨海征東白袍記》、《岳飛破虜東窗記》、《目蓮記彈詞》、《金瓶梅

奇書前後部》、《嶺南逸史》等宋元以來戲曲小說刻本，編成《宋元以來俗字譜》

（以下簡稱《俗字譜》）一書，可見一斑。近年有關代明代俗字研究亦不少，黃沛

榮先生《明清俗字輯證：全明傳奇俗字輯證》搜錄《全明傳奇》一書之二百餘種

明刻本之俗字；許錟輝先生《明清俗字輯證：「明鈔本」俗字輯證》，輯證明代子

部、集部五十三種明鈔本之俗字，成果豐碩。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新刻袁中郎先生評釋紅梅記》一書，為明‧

周朝俊撰，崇禎時陳長卿所刻。該書字形正俗雜見，不在前述學者研究範圍之內1，

亦多有未見於各書之處，故本文擬全面整理該版本之俗寫字形，並分析該字形可

能之演變軌跡，冀能透過文獻用字之分析，使異體字之整理工作益趨完善。 

《紅梅記》為明代戲劇作家周朝俊所撰，講述南宋末年在權臣賈似道濫權殘

忍奢華霸道之下，裴禹、李慧娘、盧昭容三人之間的人鬼愛情故事，歷來即廣受

歡迎，至今依然。成都市川劇院演出的新編川劇《紅梅記》，2011 年更獲得第五

屆巴黎中國戲曲節塞納大獎之肯定。 

                                                      
1 前述《全明傳奇》亦收入《紅梅記》一書，惟正編收入《玉茗堂紅梅記批評紅梅記》；

續編收入《新刊出相點板紅梅記》，皆與此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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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可見紅梅記傳本主要有廣慶堂本2、袁中郎評釋本3及玉茗堂批評本4，前兩

者為寫刻本，以袁中郎評釋本字跡最為清楚，本文即以此本為底本，再參酌他本

論述。 

二、俗寫字形之認定 

所謂「異寫字形」，即與「通行正字」寫法不同之字形。漢‧許慎《說文解字》

收字分正文與重文二類，唐‧顏元孫《干祿字書》將書寫字形分為俗、通、正三

級，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則分為「亦、古、籀、續、通、隸、譌、俗」八類。

然實際書寫，實僅正、俗二類，所謂正者，即當代規範之正字，所謂俗者，乃相

應於正字而言，凡民間書寫，正字以外之異寫字形，均可謂之俗字。各代之正字

規範，亦代有更迭，宋之正字，可為明之俗字，明之俗字，亦可為今之正字。《紅

梅記》為明末之刻本，明代之字形規範，乃以《正韻》為宗，其凡例云：「字畫當

以《說文》為正，俗書承襲之久，猝難遽革，今偏旁點畫舛錯者，並依毛晃正之。」

本文正、俗之判分，正字原則以明版《洪武正韻》為主要參酌依據，再參酌《字

彙》，原則如下： 

1、凡與《正韻》規範字形不同者，即視為當時之俗字。若《正韻》未收錄，

則參酌《字彙》及其他相關字書。若為當時之正字，與今日標準國字規範略有不

                                                      
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扉頁署「鐫校正全相點板紅梅記，廣慶堂刊行」之《紅梅記》，國

家圖書館善本書室亦藏有微片，但字跡往往模糊不清，辨識不易。天一出版社收入《全

明傳奇續編》，字跡亦模糊，難以閱讀。 
3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明刻《紅梅記》（今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藏中文善本彙刊》第 37 冊），扉頁有「新刻袁中郎先生評釋紅梅記，古吳陳長卿梓」，

上卷卷首則是「新刻袁中郎先生批評紅梅記，公安中郎袁宏道刪潤」（如書影二）。此

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鄞馬氏不登大雅文庫明三元堂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編輯，

《不登大雅珍本戲曲叢刊》第八、九冊，學苑出版社），版式、內容與陳長卿本全同，

應為前者之覆刻本。 
4 玉茗堂為明末戲劇大家湯顯祖之居所，此本《玉茗堂批評紅梅記》應即為湯顯祖批點之

本子。今存有二．一為長樂鄭氏藏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第八十九冊收入《玉茗

堂批評紅梅記》（書影三），據長樂鄭氏藏明刊本原書影印。本版採硬體字形雕版，與

廣慶堂本、袁中郎評釋本之寫刻本不同。天一出版社《全明傳奇‧正編》第八十一冊收

《玉茗堂批評紅梅記》，版式內容與《古本戲曲叢刊》所收全同。《續修四庫全書》將

此本收入集部第 1774 冊。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王星琦校注之《紅梅記》，其底本應即

此本。一為益善堂重鐫本：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藏有益善堂乾隆四十六年重鐫本，

扉頁題「玉茗堂圈點批評新刻繡像紅梅記」，版式字體與續四庫本相同(書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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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文仍收錄，再加標記，以呈顯字形規範之演變。如「女」作「 1.015」，

「巨」作「 1.03、 2.36」，從「夊」之字，明代多與「夂」混，《字彙》析夂、

夊為二部，夊部之字仍多作「夂」，本書亦無別，故不視為明代之俗字，但仍收入。 

2、行草書寫法不視為俗字，如「亦」作「 1.20」，「鸞」作「 1.13」，視

為「 」之行草寫法，不視為俗字；轉折、行筆所造成之連筆，若未與他部件混

淆則不視為俗字，如「須」作「 2.19」。 

3、明顯單一譌誤現象不視為俗字：如第三齣「朱門 棨」（1.04），「禹棨」

無義。廣慶堂本作「 」，應即「画」字，惟字中「田」中畫連下，與「禹」字形

近，故陳長卿本逕誤作「 」。故「 」不視為「画」之俗寫字形。第廿三齣「事

膚今懷將印」（2.12），「膚」為「虜」之誤，廣慶堂本亦誤，玉茗堂本已更正。第

卅四齣「喜效于飛諧 綣」（2.38），「 」為「繾」之誤。廣慶堂本已更正。第

廿四齣「只怕門上不容進去，只得將劫鹽公田二事，故成二詩，題於簡帖之上。」

（2.13），則「故」為「做」之誤，廣慶堂本亦誤，玉茗堂本已更正。又如本版亦

有「烏、鳥」混用現象，如第十七齣「這邊廂止少個哨風尖烏喙獠牙」（1.36），

此處「烏喙」應作「鳥喙」為是。第二齣「黃鶯歌盡鳥鴉叫」（1.03），此處「鳥

鴉」應作「烏鴉」為是。第二十齣「鳥夜啼時，驚起機中女」（2.06），「鳥夜」亦

應作「烏夜」為是。第廿一齣「誰是他們劇貪」（2.09），「是」為「似」之譌；第

十八齣：「不幸兒夫早忘」（2.01），「忘」即為「亡」，他本皆作「亡」；又如第十

六齣：「自古道：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1.34）廣慶堂本亦作「終」，玉茗

堂本則作「中」，今雖多作「忠人之事」，惟「終人之事」亦通，亦不視為俗字。 

4、聯綿詞用字不定，不視為俗字：如第卅四齣「落柘江湖二十年，閑愁閒悶

過花前」，柘為木名，此處「落柘」應即失意不得志之意。唐‧杜牧〈遣懷〉「落

魄江湖載酒行」，明‧吳偉業〈臨江仙〉「落拓江湖常載酒」，唐‧許堯佐〈柳氏傳〉：

「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明‧無名氏〈白兔記〉：「他暫時落薄暫時貧」，「落柘」、

「落拓」、「落魄」，「落托」、「落薄」為聯綿詞，不視為俗字。 

三、《紅梅記》俗寫字形之類型 

                                                      
5《紅梅記》分上、下兩卷，為行文方便，本文以「1」表上卷，「2」表下卷，字形出處

以「卷數.葉數」標示，如「1.01」表上卷第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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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文初步觀察陳長卿本《紅梅記》俗寫字形約一千餘字（附表一），

其類型略述如下。 

（一）部件混用例 

偏旁獨用時，混用機率不高，但作為構字部件時，則混同機率大為提高。 

１、大－ ：奄字《說文》篆作「 」
6
，上偏旁從「大」，尞字《說文》篆

作「 」，上偏旁從「 」，兩者劃然。《字鑑》奄下云：「《說文》：『覆也，从大

从申。』隷作奄，凡淹掩之類从奄，俗作 。」上偏旁與尞字混同。從奄之字亦

然，如《俗字譜》卷首所附《古列女傳》，掩即作「 」。本書俺字作「 1.10、

1.02」二形，且作 之例不少，則書手「 、 」無別。 《異典》未收，或

可據以收入。 

另從夸之跨、誇二字，篆作「 、 」，本書或作「 1.15、 1.38」，夸之上

部件亦與尞字混同，《俗字譜》收有此形，可見為普遍現象。 

２、母一毋：母字《說文》篆作「 」，楷作「母」，毋字篆作「 」，楷作「毋」，

一作上下點，一作撇筆，判然有別。然碑刻文字，則多有混用者，如〈魏郭顯墓

誌銘〉「 趙郡李氏」〈唐安國寺寂照和尚碑〉「 竇氏」
7
，「母」均作「毋」。本

書「母」作「 1.04、 1.14」等形，已有不分情形，以「母」為偏旁之「每」

作「 2.20」，兩點合為一撇筆，從每之「悔－ 1.22、梅－ 1.01、繁－ 1.03」，

上下兩點亦皆合併成撇筆。《異典》已收「毎、 」為異體，未收「 、 」二

形，或可據以補入。 

至於「毒」字，《說文》篆作「 」，從「毋」，中為豎撇，本書作「 1.17、

2.33」，亦有分為兩筆者，與母字混同。 

３、卩－阝：從邑之字作為右偏旁時，楷作「 」，從阜之字作為左偏旁時，

楷作「 」，與從卩之字有別。然書寫時「阝」與「卩」則易混。本書從「阝（阜）」

多有作「卩」者，如「隱－ 1.02、隨－ 1.06、階－ 1.05、除－ 1.05、阿

                                                      
6 本文引用《說文》均以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所附之大徐本《說文解字》，不另注出處，

以下皆同。其他如《五經文字》、《干祿字書》、《隸辨》、《玉篇》、《龍龕手鑑》、

《六書正譌》、《六書本義》、《字學三正》、《俗書刊誤》、《重訂直音篇》、《廣

韻》、《集韻》、《玉篇》、《龍龕手鑑》、《中國書法大字典》、《宋元以來俗字譜》、

《敦煌俗字譜》等書亦是。 
7 詳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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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陀－ 1.07、薩－ 1.07、隔－ 上 8、限－ 2.30、陰－ 1.14」。

從「卩」之字，未有以「卩」為左偏旁者，故「阝」作「卩」並無識讀困擾。《異

典》並未收錄這些字形，可見歷代字書亦不關心此書寫現象。 

「阝（邑）」與「卩」均可作為右偏旁，易造成混淆，故歷來字書辨之甚嚴。

如《正韻》卹下云：「下从卩，監本从阝，誤。」（14.17）本書則仍多混用，如「都」

作「 1.02、 1.05」，「鄉」作「 1.25、 2.07、 2.35」等形，都是阝、卩

混用。此外如「郭－ 1.02、郎－ 1.09、廊－ 1. 26、鄭－ 2.18」等，都是

從「阝」而作「卩」。至如「卻－ 1.38、迎－ 1.03」，則是從「卩」而作「阝」。

《異典》也多未收錄此類差異。 

４、 － ：「 」《說文》篆作「 」，「 」篆作「 」，兩者判然有別。

從 之舛、夅二字，從舛之舜、舞、憐等字，從夅之降、絳等字皆作「 」。本書

則作「 1.01、 1.01、 1.02、 1.11、 1.16」；「 」皆改作「 」。「 、

」二形，從「夅」與從「夆」無別。《異典》僅收「 」一形，餘皆未收，或

可據以補入。 

５、菴－ ：本書第卅二齣：「衙門不是 觀，怎念起佛來？（李）你說不

是 院麼？」（2.32）同一庵字，用「 、 」二形。按庵字《說文》未收。《玉篇》

釋菴為「蘆舍」，庵為「舍」；《廣韻》釋庵為「小草舍」，菴為「菴䕡草」。《正韻》

庵下云：「圜屋，一曰草屋，亦作菴。」（6.30）從《玉篇》之說。菴字《集韻》

分「 、 、 」三形三音，卻正好呈現「 」譌併為「共」之軌跡，本書「 、

」二形，「 」即「菴」，「 」則為「 」之加形。《異典》未收「 」，或可據

以補入。 

６、 －夕：卿字篆作「 」，隸作「 、 、 」等形，《玉篇》作「 」，

《集韻》作「 」，《類篇》作「 」，《正韻》 下云：「從夕，非。」（6.5）與

《類篇》字形相近。本書卿作「 1.02、 1.01、 2.09」三形，「 」與《廣

韻》相近，「 」與《玉篇》相近，「 」之左部件與鄉字混同，就明代而言，

三字皆為俗寫。《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柳字篆文作「 」，《隸辨》 下云：「按《説文》作桺，從丣，丣，古酉字。

碑變從卯，卯音卿，卿字從之。隸譌以為寅丣之丣，而從丣之字亦譌為卯，相混

無别。」本書柳作「 1.05、 1.13、 1.16、 2.27」等形，「 」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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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左偏旁亦作「夕」，「 、 」是右部件與從「阝」混同。《異典》未收「 」

形，或可據以收入。 

７、 －巳：篆文從「 」之字，楷或作「卩」，或作「 」，作「卩」時，

易與「阝（邑）」混，作「 」時，則易與巳混。《正韻》卷下云：「从卩，音節，

俗作巳。」（4.11）厄下云：「从厂从 ，厂音罕， 音節，與巳8字不同，俗作 。」

（16.7）本書亦然，如「卷－ 1.01、捲－ 、危－ 2.25、跪－ 1.06、怨－

1.07、碗－ 1.12、宛－ 2.06、僊－ 1.02」，皆從俗寫。《異典》未收「 、

、 」等形，或可據以補入。 

８、衣－示：衣字《說文》篆作「 」，楷作「衣」，從衣之字，做為左偏旁

時則作「 」，《玉篇》以降，幾無差別；示字《說文》篆作「 」，楷作「示」，

從示之字作為左偏旁時，《玉篇》、《廣韻》作「 」。《正韻》示下云：「从 从八，

音注，偏旁从示者俗作礻。」（1.22）明代從示之字做為左偏旁時仍作「示」形。

本書從示之字，有從當代之字形規範，如「 1.17」，亦有從俗寫者，如「神－

1.02，視－ 2.33」。從衣之字與從示之字俗寫無別，如「初－ 1.01、被－

1.02、襟－ 1.02、裡－ 1.03、袖－ 1.08、襪－ 1.12、襴－ 1.19、裙

－ 2.01、襯－ 2.01、褲－ 2.04、襠－ 2.04、襦－ 2.06」，無一例外，

可見本版之書手，從衣、從示無別。在玉茗堂本則從示作「示」，從衣作「 」，

判然有別。即硬體字本字形一致，寫刻本則多有混同。《異典》未收「 、 、 、

、 、 、 」等形，或可據以補入。 

９、昜－易：昜字《說文》篆作「 」，楷作「昜」；易字《說文》篆作「 」，

楷作「易」。《字鑑》昜下云：「《說文》開也，从旦夕之旦，从勿。凡陽 場腸湯

碭諧聲者从昜，與易字不同。易音亦，上从日，如賜錫等字諧聲者从易，偏旁俗

混作昜，誤。或以腸場字从 ，亦譌。」《正韻》於昜下云：「从旦从勿，與易不

同。易从日。」（5.5）仍強調兩者之不同。本書則易，昜無別，易作「 1.23」，

從易之「賜」作「 2.16」，從「昜」之「陽－ 1.01、鍚－ 1.12、颺－ 1.13、

腸－ 1.17、暢－ 1.13、塲－ 1.20、觴－ 2.36、傷－ 1.04、揚－ 2.32、

揚－ 2.22」，所從之「昜」，或作 ，或作 ，皆與「易」無別。這些異寫字形，

《異典》皆收錄。 
                                                      
8 此處「巳」若據 1467 年刻《正韻》作「與 字不同」，字形應作「巳」，然其紙韻養

里切「 ，止也，畢也」、詳子切「 ，辰名」，「 」應讀「養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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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鬥－門：鬥字《說文》篆作「 」，楷作「鬥」；門字《說文》篆作「 」，

楷作「門」。《正韻》未收鬥字，於鬬下云：「《說文》从鬥从斵，兩士相對兵仗在

後象鬬之。經史多訛从門，故《廣韻》注云：『凡从鬥者，今與門户字同。』字法

當从鬥。鬪，同上，俗作闘。」（13.24）鬧下云：「从鬥从市，鬥音闘，俗作閙，

从門誤。」本書從「鬥」之「鬪－ 1.03、鬧－ 1.36、鬨－ 2.17」，正是《正

韻》所稱之俗字。這些異寫字形，《異典》皆收錄。 

１１、刀－ － ：篆文上部件從「 」形之字，如「 、 、 、 、 」

等字，楷作「負、色、危、兔、象」；篆文上部件從「 」之字，如「 、 、 、

、 、 」等，楷作「召、昭、招、照、絕、賴」，一作「 」，一作「刀」，兩

者劃然。《正韻》負下云：「从人从貝，俗作 。9」（11.11）絕下云：「俗作絶，

从色誤。」（15.6）兩者俗用已混。本書兩者亦往往混用無別。如「負」作「 1.01」，

為從「 」作「刀」之例，而「絕－ 1.01、 1.02、 1.02」等則是從「刀」

作「 」。而「 」又再轉為「 」，如「照－ 1.08、免－ 1.11」。另本書有

「賴－ 1.19、懶－ 1.07、籟－ 1.35、癩－ 2.33」之類，所從之「刀」轉

為「 」，與「貝」合為「頁」，形成「 」與「頁」之部件混同。這些異寫字形，

《異典》皆收錄。 

１２、本書從「刀」亦與從「力」之字互混，如「幼－ 1.29、 1.03」，

從「力」混作「刀」，「契－ 1.02」，從「刀」混作「力」。這些異寫字形，《異典》

皆收錄。 

１３、從「 」與從「 」亦往往互混，如「爭－ 1.34、淨－ 1.02、靜

－ 1.25、穩－ 1.17、隱－ 1.02」等，皆從「 」寫作「 」，「 、 」更

省略部分部件「工」；而「陷－ 1.37、焰－ 1.18、啗－ 2.09、閻－ 1.17」

等，則是從「 」寫作「 」，兩者互混。《異典》未收「 」形，或可據以補入。 

１４、冖－宀：從「冖」與從「宀」往往互混，如「冥－ 1.07、暝－ 1.24、

冤－ 1.06、 1.27」，從「冖」寫作「宀」；「寫－ 1.05、 2.05」，則是從「宀」

寫作「冖」，兩者互混。另冗字，《正韻》 下云：「俗作冗。」（7.3）從《說文》

以從「宀」為正，本書作「冗 2.19」，亦為俗寫。《異典》未收「 、 」二形，

或可據以補入。 

                                                      
9 明刊《正韻》俗字字形作「 」，四庫本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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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肙－骨：第四齣「看血灑杜 花」，「 」即「鵑」。第十七齣「把尸

仍竁向牡丹花」，「 」即「骸」。 為骨之俗寫，則「 」應為「鶻」之俗寫，

此疑為誤書。《異典》未收「 、 」二形。 

１６、 － ：纖字《說文》篆作「 」，楷應作「纖」。惟《隸辨》引〈郭

旻碑〉作「 」，從「 」與從「 」混同，本書第一齣：「休嗟！不須驚怕，

破春 是這刀頭一下！」(1.06)正作「 」。又第六齣：「玉碗漾金波， 手擎來

輕可淺斟低唱。」(1.12)則作「 」，從「韭」又與從「丘」混同。《廣碑別字》

引〈清孫霞岑墓誌〉作「 」亦與此同，可知此亦為民間通俗寫法。《異典》並

未收錄此字形，或可據以補入。 

１７、止－山：本書從「止」之字，往往作「山」，如「步－ 1.12、涉－ 2.11、

歲－ 1.01、歸－ 2.38」。《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１８、埶－執：本書從「埶」之字，亦或作「執」，如「熱－ 1.16、藝－ 2.22、

勢－ 1.03」。上列各字《異典》皆收錄。 

１９、壴－豆：本書從「壴」之字，往往與從「豆」之字混，如「樹－ 1.12、

廚－ 2.29、躕－ 1.21」，其中 、 亦是從「广」與「厂」混。《異典》未

收「 」，或可據以補入。 

２０、朿－束：本書從「朿」之字往往與「束」之字混，如「刺－ 1.31、

策－ 1.18、 1.34」， 、 亦是從「竹」與從「艸」混。上列各字《異典》

皆收錄。 

２１、口－厶：從「口」與「厶」混，如「娟－ 1.26、悅－ 2.19、喪－ 1.07、

園－ 1.21、猿－ 1.06、滾－ 1.11、說－ 1.05」，前者「口」作「厶」，後

者「厶」作「口」。上列各字《異典》皆收錄。 

（二）筆劃減省例 

１、省略起筆：起筆若為撇筆，若撇之有無不具有辨義作用時，則往往省略，

如： 

（１）番－畨：本書「番」作「 1.02」，從番之字或作「潘－ 1.03、

審－ 2.32、旛－ 1.04、翻－ 1.15、飜－ 2.05」等形，皆省略「番」

之起筆。《正韻》番下云：「从釆从田，釆音辨，辨也，象獸爪分辨之形，

與采字不同，俗作畨。」（3.21）可知此為明代之俗寫字形。從構字部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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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則是「釆」與「米」之混同。上列各字《異典》皆收錄。 

（２）扁－ ：本書從「扁」之字，或作「 1.03、 1.24」等形，

省略「扁」之起筆。從部件來看，則是從尸與從戶之別。從書寫來看，則

是省略撇筆。此類字《異典》亦多收錄。 

（３） － ：本書師字或作「 2.31」，省略起筆．歸字亦或作

「 1.22」，除簡省「止」為一橫畫外，亦省略起筆。此類字《異典》亦

多收錄。 

此外如「原－ 1.35」，則是省略字中部件之起筆。 

２、省略末筆或右上點筆：漢字在書寫過程中，末筆或右上點筆，常有漏書

情形。若該字作為構字部件時亦同。本書亦然。部分部件之別，即在該筆之有無，

亦形成與部件混同之例無別。如： 

（１）甫－ ：本書甫作「 1.33」，從甫之字，或作「 1.05、 1.05」，

皆省其點筆。《說文》 下云：「男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漢隸字

源》有「 、 」等形，篆文之「 」筆直接拉直，或斷成兩筆。從

甫之輔亦然，隸寫亦有「 、 」等形，歷來碑刻亦有此情形10。《異

典》未收「 、 」二形，或可據以補入。 

（２）犬－大：本書從「犬」之字，往往省略點筆，如「臭－ 2.06、

絥－ 1.30」。《異典》未收「 」。 

（３）齒－ ：本書齒作「齒」無疑，然從齒之字，作為左偏旁時，

往往省其最後一筆，如「齣－ 1.01、 － 1.34、齘－ 1.34」。此類

省筆，常見於歷代碑刻中，如《碑別字新編》引〈魏于祚妻和醜仁墓誌〉

「齡－ 」，焦竑《俗書刊誤》齡下云：「俗作 ，非。」，可見從齒之字

省略最末筆在當時亦常見。本書「 、 、 」《異典》皆未收錄，或可

據以補入。 

此外如「啄－ 1.09、國－ 1.03、璧－ 1.02」等亦是省略末筆。

至如「救－ 1.18、梁－ 1.02」則是省略前半偏旁之末筆。《異典》未

收「 、 、 」三形。 

                                                      
10 如〈魏故元氏趙夫人墓誌銘〉作 、唐〈韓仲良碑〉作 皆是。詳見「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資料」。 

195



興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三期 

 
 

12

３、省略重覆性筆劃： 

（１）直－ ：本書直字作「 1.02」，從直之字作「值－ 1.02、置

－ 1.20」。按：《說文》 下云：「正見也。从 从十从目。」《九經字樣》：

「 ，正見也，下從，音隱，上說文，下隸省。」《廣韻》、《集韻》俱

作「直」，《正韻》則以「 」為正，下云「俗作直」（10.8），《字彙》亦承

之。本書作「 」，則為俗寫「直」之省筆。今日標準字復以「直」為正。

《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２）真－ ：真字本書作「 1.06」，從真之字作「慎－ 2.22、

嗔－ 1.07、鎮－ 1.07、填－ 2.13、顛－ 2.25」未有例外。按：《說

文解字》 下云：「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從目從 ； ，音隱；八，所

乘載也。」依篆形直接隸定作「眞」，唐《五經文字》云：「 ：上《説

文》：『從匕從目從 ， 音偃，八所乗載』，下經典相承　省作 ，又作

真。凡 、 之類皆從 。」唐、宋以降字書，《玉篇》作 、《廣韻》

下云：「俗作真」，皆作此形。《正韻》 下云：「俗作真。」（3.1）從

之字，如 、 、 等亦然。「真」為「 」之俗，而「 」將「真」

字中三橫畫再減省為二畫。本版書手，直以俗中之俗為字。今日標準字改

以「真」為正，亦可見正俗之變。《異典》收入「 、 、 」三形，餘

皆未見，或可據以補入。 

（３）具－ ：具字本書作「 1.02」，從具之字作「俱－ 1.07、懼

－ 1.17」省略其中一畫。按具字《說文》篆作「 」，《隸辨》有「 、

、 」等形，楷作「具」。從具之俱，隸作「 、 、 」等形，

所從之具，已有省筆作「 」之情形。《敦煌俗字譜》多見作「 」之例，

可見此種寫法相承已久。《正字通》具下云：「俗省作 ，非。」字書斥其

為非，不礙其通行。另「懼」作「 」，則是改易聲符，再省筆而成。《字

學三正》云：「懼，俗作 。」《俗字譜》亦多作此，可見此為當時常見寫

法，《異典》僅收「惧」而未收此形，或可據以補入。 

４、合併筆劃： 

（１）舟－ ：舟字，《說文》篆作「 」，《隸辨》 下云：「舟，《説

文》作 ，象形，隸變如上，亦作 ，省作 。從舟之字，或作 ，與

196



明刻本《紅梅記》俗寫字形研究 

 
 

13 

《説文》筆　小異，亦作 、 ，或作 、 ，亦作 ，與從月從肉從

丹之字無别。」本書舟字，亦作 1.03、 1.03、 1.27 等形， 即合

二筆為一。從舟之「船－ 1.26、般－ 1.28」亦同。《異典》未收「 、

」二形。 

（２） －田：黑字《說文》 下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 。

，古窗字。」《隸辨》 下云：「黑，《說文》作 ，從炎從 ， 、

古窗字也。隸變如上，訛從田。」可見漢代隸書已將兩點合併為一橫，與

「田」混同。《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均如是。《字鑑》「俗作黒」、《六

書正譌》「俗作黒，非」等六書類字書，力倡應回歸《說文》，《正韻》承之，

黑下云：「色物之黑者莫如煙煤，故字从 从土从火， 與囱同，　突也，

今作黑，俗作黒，凡　黑者皆然。」（16.3）本書黑作「 1.20」，從黑之

「點－ 1.06、點－ 1.25、黜－ 2.31」，均從俗寫。 

此外，曾字亦從 ，本書亦作「 1.06」，從曾之「僧－ 1.03、會－ 1.02」

亦然。《正韻》會下云：「从亼从 　曰。亼音集， 音聦，曰音越，从 誤。」

（11.24）強調連筆作「田」之誤。 

（３）柬－東：柬字《說文》 下云：「分別簡之也。从束从八。」所

從之「八」楷作點、撇兩筆，從柬之字亦然。本書則作「練－ 1.02、闌

－ 2.29、欄－ 2.29、蘭－ 1.03、爛－ 1.35」，亦合「柬」之點、撇

為一橫，與「東」字混同。《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４）盡－ ：盡字《說文》篆作「 」，《漢隸字源》收有「 、 、

」等形，楷作「盡」，《字彙．皿部》「 」下云：「盡字省文。」即合

四點為一橫，本版作「 1.03」，從盡之「 1.02」亦同。 

（５）鳥－ ：「鳥」《說文》篆作「 」，下從匕，唐以後字書，如

《廣韻》、《玉篇》皆作「鳥」，《字鑑》鳥下云：「俗作 。」惟明代六書

類字書，如趙撝謙《六書本義》 下云：「鳥獸總名，象首尾羽足形，作

非。」（2.05），以「 」為正，從「鳥」之字亦然，吳元滿《六書正義》

亦從之。張自烈《正字通》從鳥之字，列為字頭者作「鳥」，作為行文用字

者作「 」，分用劃然。本書鳥字獨用時多作「鳥」，亦偶作「 2.06」，從

「鳥」之字，則多作「 」，如「烏－ 1.32、鶯－ 1.03、鴉－ 1.03、

鵡－ 1.04、鸚－ 1.04、　－ 1.20、鵬－ 1.22、鷦－ 1.30、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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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鳳－ 1.35、鶴－ 2.23、鵝－ 2.33」等均是。可見「鳥」作

「 」作相當普遍。《異典》據《宋元以來俗字譜．鳥部》引〈金瓶梅〉收

、 」為異體，則以上字形或可參考補入。 

（６）馬－ 、 ：《說文》篆作「 」，楷作「馬」，本版馬亦作「馬

1.06」，但從馬之字，如「騷－ 1.02、騎－ 1.02、駱－ 1.11、駝－

1.11、驅－ 1.11、駸－ 1.14、馳－ 1.14、騌－ 1.16、駭－ 1.32」

等，四點皆合為一挑筆，而「駱－ 2.04、驄－ 1.12、駐－ 2.04、騰

－ 2.12、憑－ 2.33」則四點合為點撇二筆，與從「鳥」之字有相同之

變化。上列字形，《異典》多未收錄，或可據以補入。 

（７）吅－ 」：凡從「吅」之字，併筆成「 」，如「儉－ 1.01、

檢－ 1.01、瀲－ 1.02、劍－ 1.06、險－ 1.32、 2.08」；品字獨用

仍作「品 1.04」，從「品」之字，則往往併作「 」，如「區－ 1.19、驅

－ 2.12、歐－ 2.04、軀－ 2.17、甌－ 2.17、臨－ 1.08；從「 」

之靈字，則併為「 」，如「 1.07」。《異典》未收「 、 、 、 、

」等形，或可據以補入。 

（８） － ：篆文從「 」之字，如「 、 」等字，隸寫多作

合併橫畫作「 、 」，《正韻》從篆文以「 」為正，故 下云：「俗

作刑。」（6.12） 下云：「俗作開。」（2.17）本書作「刑－刑 1.22、開－

開 1.01」，採俗寫字形。今日標準國字以「刑、開」為正，亦可見正俗之

轉變。 

（三）增加筆劃例 

１、原筆劃分化為兩筆： 

（１）看－ ：本書看字多作「 1.01」。按：《干祿字書》：「 看，

竝上俗下正。」可見唐代通俗即有如此寫法。乃為原橫畫分為左右兩點畫。

今《異典》作「 」，似與從「 」之字混同。 

（２）又－ ：本書從「又」之字，或書作「 」，分成兩筆。如「支

－ 1.19、妓－ 1.06、枝－ 1.08、鼓－ 1.11、瘦－ 1.09、度－

1.02」，度除分為兩筆外，相近兩橫畫亦合併為一筆。從「殳」之字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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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1.03、殿－ 1.03、投－ 2.02、沒－ 2.14、股－ 2.17」。

此類字形，《異典》多未收錄，或可據以補收。 

２、部件起筆加撇或點： 

（１）虫－ ：本書蟲作「 2.05」，從虫之字或作「蠎－ 1.05、

蛇－ 1.07、蝴－ 1.07、蝶－ 1.07 、蜂－ 2.03、蝦－ 2.05、蠏

－ 2.10、蟬－ 2.19、蠟－ 2.23」亦是。上述字形，除「 、 、

」外，《異典》多未收錄，或可據以補入。 

（２）艮－良：本書從「艮」之字，或加點與「良」混同，如「痕－

1.15」。另第九齣「一來平章人物醜惡，心腸 毒」，玉茗堂本作「狠毒」，

應與 同例。惟今閩、客方言「狠毒」均與「狼毒」同音，且書中如「梅

香」指丫鬟，「爭差」為相差之意，均與客家語相同，若此為方言詞，則非

誤書。 

此外如「私－ 1.05、絲－ 1.04」，「 」造成部件厶與么之混，「 」

則是糸與系之混。 

３、部件末筆加點： 

（１）丈－ 、 、犬：本書「丈」作「 2.21、 1.15」，從「丈」

之「仗」作「 1.18、 2.13、 1.18」，均增加點畫。而「 」更改變捺

筆的連接位置，與第十四齣「伏侍」之「伏」完全混同，需靠詞例方能辨

別。廣慶堂本亦然。 

本書從犬之字亦有或作「然－ 2.14、 2.10、獃－ 1.10」，致使

犬與丈混用無別。此類字《異典》皆未收錄，或可據以補入。 

（２）土、士－圡、 ：本書從「土」之字，往往加點，如「杜－ 1.06、

肚－ 2.11、壁－ 1.04、贓－ 2.31、妝－ 1.09、 1.04」，從「士」

之「壯－ 1.38」亦然。 

此外，「石－ 1.12、枕－ 1.26、旺－ 1.12、染－ 1.04、 2.03、

忍－ 1.36、認－ 1.18」等亦是。「 、 」造成部件九、丸混同，「 、

」則是刃與 混同。《異典》未收「 、 、 、 、 」等形，或

可據以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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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連結位置或組合方式不同例 

１、筆劃連接不同： 

（１）口－ ：「口」作為構字部件且上下皆有筆劃時，書寫時往往將

「口」之兩豎延伸至上下筆劃，如《正韻》高下云：「俗作 ，凡从高者

皆然。」（4.23） 下云：「俗作 ，凡从鬲者皆然。」（16. 4）視此類為

俗字。 

本書亦多從俗。如回作「 1.02」，從回之字，「廻－ 1.03、徊－

2.28、牆－ 1.05、顫－ 1.07、邅－ 1.25」。高作「 1.01」，從高

之字作「敲－ 1.01、縞－ 1.04、敲－ 2.12」；喬作「 2.20」，從喬

之字作「嬌－ 1.07、嶠－ 1.02、橋－ 1.02、驕－ 1.03」；亭作

1.13，從亭之字作「停－ 2.31、婷－ 1.10；其他如「郭－ 1.02、

上 8」亦然。《異典》未收「 、 、 、 、 」等形，或可據以補

入。 

（２）亏－ ：《說文》篆作「 」，《隸辨》收有「 、 」等形，

《玉篇》從《說文》以「亏」為正，《廣韻》作「于」，《集韻》則以「 」

為正，可見其紛歧。《正韻》從《廣韻》作「于」。從亏之字，本書作「污

－ 1.06、鄂－ 2.12、萼－ 1.10、蕚－ 1.29、跨－ 1.15、誇－

1.38」，污字《正韻》作「汙」，其餘《正韻》皆從「亏」，《正韻》咢下

云：「凡从咢者俗作 。」（15.21）鄂下云：「俗作 。」（15.21）以從隸

寫之「 」為俗寫，所差僅是第三筆之豎橫折鉤是否上連至第一筆之橫

畫而已。 

另萼字，《玉篇》作「 」，《廣韻》、《集韻》作「 」，《正韻》作「 」，

《字彙》以「 」為正，「 」為俗，本書「蕚－ 1.29、萼－ 1.10」

之字形，依《正韻》，皆為俗寫，依《字彙》則「 」為正，「 」為俗。

《異典》兩形皆未收，或可據以補入。 

２、部件組合位置不同：改變偏旁部件組合位置：上下結構之字，因某一偏旁書

寫位置不同而造成異體。 

（１）幕－幙：幕字《說文》篆作「 」，《玉篇》幕下云：「亦作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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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韻》作「幕」。本書第三齣「沉沉簾 」，第卅四齣「綉 紅牽」，則

是「 、 」並見。 

（２）蟆－蟇：蟆字《說文》篆作「 」，為左右結構，《玉篇》蟇下

云：「亦作蟆。」改以上下結構為正。《廣韻》蟆下云：「亦作蟇。」《正韻》

從《廣韻》，以「蟆」為正。本書第卅二齣「癩蝦 妄想喫天鵝味」，則作

「 」。 

（３）略－畧：略字《說文》篆作「 」，楷作「略」。《四聲篇海．

田部》引《奚韻》：「畧，與略同。」《俗書刊誤》：「略，俗作畧，非。」本

書亦作「 1.33」。 

（４）闊－濶：闊字《說文》篆作「 」，楷作「闊」，《字彙》引《六

書正譌》云：「俗作濶，非。」本書「濶」即作「 1.11」。 

（５）裹－ ：裹字《說文》篆作「 」，楷作「裹」，為形符分列上

下，聲符居中之結構，《玉篇》、《廣韻》、《正韻》從之。《龍龕》收「 」

為俗字，改為下形上聲結構。《四聲篇海》從之，本書亦作「 1.12」，從

俗寫。 

（６）襲－ ：襲字《說文》篆作「 」，為上下結構，隸作「 、 」

等形，轉為形佔一角之結構，楷則作「襲」。本書作「 1.04」，從隸寫之

結構。 

（７）蘇字《說文》篆作「 」，《隸辨》收有「 、 」等形，《干

祿字書》以「蘓」為俗字。本書「蘇」或作「 1.12」，或作「 1.02」，

兩者兼用。 

（８）花字《說文》未收，為後起字，本書花字或作「 2.36」，《四

聲篇海》：「芲：音花，義同，俗用。」俗寫將「化」轉為上下結構。 

（９）四點火：從火之字，若「火」作為下偏旁，楷多作四點，從火

之字，作為左右偏旁時，四點僅是上下結構之構字部件時，若為左右結構，

其下四點，亦往往平均佔滿下方空間，形成另一偏旁僅佔一角之結構：如

從黑之點字，《說文》篆作「 」，《廣韻》、《集韻》等作「 」，形成聲佔

一角之結構。《正韻》點下云：「俗作 。」（9.37）本書作「 1.06」、符

合宋代之規範，於明代則僅能是俗字。此外，黯、黜等字，本書作「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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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亦是；從焦之字，「焦」作為右偏旁時，四點火亦往往平均佔滿下

方空間，如「瞧－ 1.10、憔－ 1.25、譙－ 1.34」；從熏之「 1.13」

亦然，形成形佔一角之結構。《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１０）艸字頭之寫法：從艸之字，若作為左右部件時，原僅居一角

之「艹」，書寫時往往會擴大佔滿上方空間，形成形佔一角之情形。如護字，

護字《說文》篆作「 」，歷來字韻書多作「護」，惟《集韻》作「 」，

從左形右聲之結構，變成形佔左下一角。《正韻》 下云：「从 ，非从

艹也，俗作 。11」（11.8）本書亦書作「 2.24」從俗寫。又如荊字，《說

文》篆作「 」，為，《玉篇》、《廣韻》以降，乃至《字彙》、《正字通》皆

作「 」，從上形下聲結構變成形一角，本書作「 2.12」正同，惟《正韻》

作「 」，回歸《說文》形構。 

（五）楷定不同例 

漢字在楷化過程中，有部分因楷化不同而形成異體，亦部分字形與篆文差距

頗大，將篆文直接楷定便形成異體。字書多稱此類為本字。另一類則是草書楷化，

亦形成俗寫字形，分述如下。 

１、亡－ 、：亡字《說文》篆作「 」，隸作「 、 」等形，《九經

字樣》 下云：「上《說文》，下相承隸省。」《玉篇》作「 」，《廣韻》作

「亡」，《集韻》則「亡、 」並列，以「 」為或作。《正韻》與《廣韻》同，

以亡為正。本書「亡」仍作「亡 2.10」，從亡之字，則字形多樣，有書正字者，

如「茫－茫 2.38」有保留《說文》形構，如「忘－ 1.05、妄－ 2.33」，亦有

將「人」轉為兩橫畫，如「妄－ 1.10、忘－ 1.23、荒－ 2.10」等。另從 之

「琉－ 1.02、醯－ 1.20」亦混作此，荒則或作「 2.10」又與「 」混。《異

典》未收「 、 」，或可據以補入。 

２、旁－ 、 ：旁字《說文》篆作「 」，《隸辨》收有「 、 、 」

等形，《正韻》旁下云：「古作㫄，凡从旁者皆然。」（5.14）《字彙》則稱「㫄」

為「旁本字」，本書「旁」或作「 2.30、 2.08」，從旁之榜或作「 2.34」，字

形與「㫄」相近。《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11明版《正韻》俗字字形與字頭無別，今據四庫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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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卑：卑字《說文》篆作「 」，《隸辨》收有「 、 」二形，《廣

韻》作「 」，《集韻》作「 」，《類篇》作「 」，《正韻》從《廣韻》作「 」，

從「卑」之字皆然。本書「卑－ 2.32、婢－ 1.29、碑－ 2.07、牌－ 1.09、

2.23、 2.01」，就《正韻》而言，仍為正字。然明末之《字彙》從《類篇》

正作「 」，釋「 」為「俗卑字」，則本書字形皆為俗寫。明初至明末正俗已轉

移。《異典》未收「 」，或可據以補入。 

４、 －鬼：鬼字《說文》篆作「 」，《隸辨》收有「 、 」二形，《玉

篇》、《廣韻》皆作「 」，從鬼之字皆然，《正韻》從之。《類篇》則作「鬼」，《字

彙》從之，與卑字同，正俗已轉移。本書「鬼」作「鬼 1.目、 2.09、 2.09、

1.30」四形，除「鬼、 」二形外，更有省「厶」為點之寫法。從鬼之字則作

「魂－ 1.39、塊－ 1.12、醜－ 1.17」「魂－ 1.06、巍－ 1.13」「魅－

1.26」三組，「 」更將「鬼」之「厶」部件亦省去。此類字形《異典》皆收

錄，可見皆為通俗寫法。 

５、 －者：本書「者－ 1.02」，從者之字「都－ 2.22、奢－ 2.22、

覩－ 2.09」，與今日正字無異。《正韻》 字下云：「古文下从白，今作 ，俗

作者。」（9.13）凡從者之字皆如此，故「者、都、奢、覩」諸字形，就《正韻》

而言，皆為俗字。 

另第四齣「對天 下一誓」（1.06），《說文解字》 下云：「且明也，從日，

者聲。」徐鉉音「當古切」。《廣韻》：「 ，詰朝欲明也。」《正韻》：「暏，詰朝

欲明也。」（8.1）「對天 誓」疑即「對天明誓」之意，《異體字典》僅以「暏」

為「曙」之異體，似宜立為正字為是。 

６、 －賣：賣字《說文》篆作「 」，《正韻》 下云：「《說文》：『衒也，

从士从囧从貝』，今作 ，凡讀賣等字从 ，俗皆作賣。」（14.9）從 之字，本

書作「讀－ 1.17、牘－ 」，正是《正韻》所斥之俗字。今日標準字作「讀」，

與《正韻》所斥俗字同。 

７、 － ：孔字《說文》篆作「 」，「 」為燕 之 。《隸辨》引〈韓勑碑〉

作「 」。亂字《說文》篆作「 」，「 」為甲乙之乙，《隸辨》引〈韓勑碑〉

作「 」。燕 之「 」與甲乙之「乙」作為偏旁時今已同化作「 」，隸寫則或

作「 」。本書「孔－ 2.21、 1.04、 2.11」，亦承隸寫字形而來。《異典》皆

未收錄，或可據以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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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兼－ ：兼字《說文》篆作「兼」，《碑別字新編》引〈唐周志遠造象〉

作「 」，《紅梅記》從兼之字，亦多作「 」，如「簾－ 1.16、嫌－ 2.08A、

賺－ 1.13」等。《異典》據《宋元以來俗字譜》引〈東牕記〉，已收入「 」

字，據《敦煌俗字譜》收入 字，若據《紅梅記》，則「 、 」亦可補入。 

９、抬－ ：《說文解字》 下云：「觀四方而高者。从至从之从高省，與室

屋同意。」楷作「臺」。從臺之擡字，本書作「 下 25B」，所從之臺省「之」，僅

作「從高省從至」。《增廣字學舉隅．卷二．正譌》臺下云：「 俗， 非。」《廣

碑別字》引〈清張雲谿墓誌〉亦作此，可見此為常見俗寫。《異典》以「擡」為「抬」

之異體，另收入「 」，或可據以補入「 」。 

１０、 －亦：本書「蠻－ 1.03、戀－ 1.06、鸞－ 1.06、灣－ 1.11、

變－ 1.12、彎－ 2.28」等，各字所從「 」皆作「亦」。上列各形《異典》

皆收錄。 

１１、 －－ ：本書從足之字，作為左偏旁時多作「 」，如「站－ 1.03、

跋－ 1.25、跟－ 1.16、跨－ 1.15、跌－ 1.09、跪－ 1.06、路－ 1.01、

踏－ 1.02、踐－ 1.13、踪－  2.09、踈－ 1.04、蹉－ 1.14、蹀－ 1.15、

踰－ 2.34、蹶－ 1.01、蹴－ 2.28、躕－ 1.21、躊－ 1.21、露－ 1.26、

躡－ 2.29」，《異典》未收「 、 、 、 、 、 、 、 、 、 、

、 、 、 」等形，或可據以補入。 

（六）形近、音近混用例 

《字彙》卷末附〈醒誤〉一篇，序云：「此數字余童時習正不知，蓋緣坊間書

本所誤也。今醒之矣，敢以質於鴻博。」所糾之誤，本書亦有作此者。 

１、盼－盻：《字彙‧醒誤》：「盼，論語引逸詩「美目盼兮」，今誤作盻。盻，

音係，恨視貌。」《正韻》早已論其別，其盻下云：「恨視貎，一曰下視。《佩觿集》

曰：『流俗以盻恨之盻為盼睞之盼，莫以為非。』《廣韻》作研計切，《説文》胡計

切，恨視也。」（10.20）本書盼字作「 1.03、 1.03、 1.05」等形，皆以「盻」

為「盼」。「 」所從之「八」作「 」，「 」則是所從之「目」與「日」混，亦

是本書常例。《異典》亦以盻為盼之異體，惟未收「 」形。 

２、機－机：《字彙‧醒誤》：「機，音雞，《說文》主發謂之機，又機杼，織

具也，俗誤作机。机，音己，木名，《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机木。」本書「機」皆

204



明刻本《紅梅記》俗寫字形研究 

 
 

21 

作「机」。從「幾」省作「几」本書亦為常例，如「譏－ 2.14、饑－飢 2.14」。 

３、聽－听：《字彙‧醒誤》：「聽，汀去聲，聆也，今誤作听。听，銀上聲，

笑貌，相如賦『听然而笑』。」本書聽亦或作「听 1.04」。 

４、須－湏：《字彙‧醒誤》：「須，《孟子》斯須之敬在鄉人，今誤作湏。湏，

音誨，滌面也。」本書「須」作「須、湏 1.06」二形，兩者混用無別。從「須」

之「鬚」亦作「 1.30」。從「彡」之字，其形與「 」相近，易混淆，故另一顏

字，本書亦多作「 1.02」。 

５、僭－僣：《字彙‧醒誤》：「僭，《論語‧八佾》注『季氏僭用天子之禮樂』，

今誤作僣。僣，音鐵，狡猾也。」本書第廿一齣「要把佳人強 ，縱豪奴 勢，

氣概岩岩。」以「僣」為「僭」。此句亦以「伏」為「仗」，形近混用。 

６、商－啇：《正韻》啇下云：「《廣韻》『本也』，木根、果蔕、獸蹄皆曰啇。

與商字不同。」（16.14）第九齣「請老夫人 議」、第十五齣「一事與你 量」、第

廿一齣「扮 人」、第廿八齣「天涯姊妹忍參 。」，皆以「啇」為「商」。 

７、段－ ：《正韻》段下云：「杜玩切，體段。又分段，片段，款段。」（12.4）

假下云：「大也，借也，非真也。亦作叚。」（9.12）段、 為二字。本書第八齣

「這 姻緣，休教認差」、第廿四齣「那管邊城一 憂」、第卅四齣「一 相思，

兩地情牽」，皆「 」為「段」。《俗字譜》亦多收此形，可見當時已混用。 

８、螮－ ：本書第廿六齣「君才似 蝀，際風雲，期大用」(2.20)，「 蝀」

即「螮蝀」。《說文》螮下云：「螮，螮蝀，虹也。」（13 上.8）未收「 」字。《集

韻》螮承《說文》之說， 則釋云：「 蟧，蟲名，蛁蟟也。」析螮、 為二字。

《正韻》未收 字，《字彙》 下云：「 ，與蝭同。又都計切，音帝，寒蟬也。」

《字彙》螮下云：「同蝃。」蝃下云：「音帝，蝃蝀，虹也。」亦析螮、 為二字。

本書以「 」為「螮」，為同音假借。 

９、體－体：《正韻》體下云：「俗作体，非。体，音蒲本切，麤貌，又劣也。」

（7.15）本書第九齣「不知事体如何」，亦以「体」為「體」。 

１０、紙－ ：《說文》紙下云：「絮一苫也。」 下云：「絲滓也。」析紙、

為二字，《字彙》從之，其 下云：「與楮紙字不同，楮紙字下少一畫。」本書「紙」

作「 2.07」，兩者混同。 

１１、派－泒：《字彙‧醒誤》：「派，音湃，水分流也。宗派、支派今誤作泒。

泒，音孤，水名。」本書第十六齣「霎兒分 」，「 」即「派」，形近而混用。 

205



興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三期 

 
 

22

１２、斂－歛：《字彙‧醒誤》：「斂，《論語》『求也，為之聚斂』。歛，音酣，

欲也。」兩字形近誤用。本書第廿一齣「愁眉歛 」，以「歛」作「斂」。 

１３、隄－堤：《說文》隄下云：「唐也。」堤下云：「滯也。」《字彙‧醒誤》

承之：「隄，隄防之隄，从阜，今誤作堤。堤，音邸，壅也，滯也。」本書第二齣

「烟 春曉」，隄防義已作「堤」。今日通行用字亦以「堤」為正。 

（七）存疑字形 

１、 ：第九齣：「苦伶仃，老命今 害。」廣慶堂本亦作「 」，玉茗堂

本則作「 」。《玉篇》弃下云：「廢也，古文棄」。弃、棄古今字，「 」即「 」。

「 」各字書均未見，《正韻‧寒韻》拌下云：「《集韻》引《方言》：楚人凡揮棄

物謂之拌，俗作 ，非。」（3.15）「 」為拌之俗字，拌音潘，則為楚人方言。

《異典》「 」收為正字，則「 」或可收為異體。 

２、 ：本書第廿四齣：「怒匆匆打破了琉璃甕，氣狠狠傾潑了蒲萄 。」

卷末標注此字音「用」。「 」字廣慶堂本作「 」，玉茗堂本亦作「 」。「 」

字歷來字書均未見，《異典》亦未收。據其音形，與醟字相近。《說文》醟下云：「

也。」《廣韻‧映韻》：「醟，酗酒。」《四聲篇海》、《字彙》從之。而《正韻‧映

韻》：「醟，湛酒。」「湛酒」可能有二義，一仍是酗酒義，另一則是美酒義。依本

書文意，王星琦注「醟」為：「酗酒，此指酒。」於義妥切。「 」或可收為「醟」

之異體。 

３、 ：第廿四齣：「驚得那呂元帥三軍沒處 。」卷末標注此字音「銃」，

「 」應即「 」字。此字《說文》、《正韻》未收，《四聲篇海‧手部》引《奚

韻》云：「 ，充仲切，│跳也。」《字彙》承之。《康熙字典》云：「 ，《字彙》

音銃，跳也。」依本書文意，「 」應是「著急不知所措而四處逃竄」之意，應

即是《四聲篇海》「 跳」之意。《康熙字典》僅釋為「跳也」，不足以完整呈現

「 跳」之意。《正字通》僅以「俗字」二字釋之，疑為當時之方言用字，其對

應本字則尚待考證。 

四、《紅梅記》俗寫字形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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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字多形、正俗並用 

寫刻本，書手在書寫當下即有避免重覆而改變字形，或即書法求變化之意。 

１、相近行文，使用不同字形避免重覆： 

（１）第二齣「呀，忽一陣香風，吹落許多花片在 之上了。（旦）

正是：玉貌樓前墮，冰容夢裹消。 休浪拂，留伴可憐宵。」「粧臺」

二字，寫法不同。 

（２）第四齣「（貼驚避 介）（賈）不許啼 ！」小字雙行，陳長卿

本兩「哭」字正好並列，作「 、 」，前一字少一點，後一字則多一撇。 

（３）第七齣前後「柳浪聽鶯」，一作「 浪 」，一作「 浪 」，

有三字寫法不同。 

（４）第十五齣「被他全家走了，可 ！可 ！」 

（５）第廿四齣「且 樂，且 樂，高歌囉嗊。」 

（６）第卅二齣「衙門不是 院，怎念起佛來？（李）你說不是 院

麼？」 

續四庫本亦有類似情形，如「再把鳳頭 子輕輕弄， ， 取你沉醉

一東風。」。同一「管」字，前後不同，此類例並不多見。 

若加計全書行文，則多不勝數。如： 

序 字 字形一 字形二 字形三 字形四 

1 來 1.18 1.13 2.10 1.32 

2 兒 1.04 1.07 1.07 1.08 

3 鬼 1.目 2.09 1.30 2.09 

4 就 1.05 1.09 2.20 2.11 

5 窗 2.03 1.04 1.01 2.04 

6 照 1.19 2.07 1.27 1.08 

7 腦 2.13 1.31  1.31 2.16 

8 響 1.12 1.35 1.26 1.02 

9 歡 1.04 1.05 1.10 1.01 

10 仗 1.18 1.18 2.13  

11 回 2.10 2.0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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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舟 1.03 1.03 1.27  

13 忘 2.15 1.23 1.05  

14 國 1.03 1.02 1.05  

15 得 1.08 1.02 1.05  

16 從 1.03 1.04 2.21  

17 探 2.26 1.15 2.34  

18 粗 2.02 1.03 1.37  

19 葬 1.07 1.33 1.25  

20 誤 1.01 1.19 2.02  

21 劍 1.06 1.38 1.31  

22 聲 1.02 1.16 1.07  

23 齋 1.02 1.39 2.15  

24 歸 2.22 1.16 2.06  

25 謹 1.02 1.05 1.35  

26 雙 1.29 2.20 2.31  

27 願 1.08 2.18 1.21  

28 灑 1.06 1.17 1.35  

29 疊 2.35 1.29 1.14  

２、使用同音同義字避免重覆： 

（１）閑－閒：第廿四齣「閒刮絮，閑刮絮，軍聲喧哄。」第卅四齣

「閑愁閒悶過花前。」按：《說文》閑下云：「闌。」閒下云：「隟也。从門

从月。徐鍇曰：「夫門夜開，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隟也。」《正韻》閑下云：

「闌也，散也，冗也，暇也，習也，詩既閑且馳，亦作嫺。」閒下云：「暇

也，習也，空隙也，俗作閑，从門从日月之月，俗从日。」（3.20）已指出

俗已混用。 

（２）飢－饑：第廿三齣：「如今肚裹飢餓」與「這饑寒怎熬」。按《說

文》 下云：「餓也。」 下云：「穀不熟為饑。」析為近義二字，《正韻》

則合為一字，以「饑」為正，並注云「亦作飢」（1.32），本書亦同時並用。 

（３）繡與綉：第三齣「生長繡闈」、「繡窗針指」、「將綉譜擎」、「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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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綉中」連續「繡」字，字形前後不同。按《說文解字》 下云：「五采備

也。」未收　字。《集韻》繡下云：「《說文》五采備也。」綉下云：「吳俗

謂綿一片。」《正韻》僅收繡字，《字彙》承之，繡下云：「息救切，音秀。

五采刺文，又畫也。」綉下云：「他候切，音透，綿一片。又曰綿二片。」

析繡、綉為二字。《六書故》 下云：「以五采線絺刺為文章也。又作綉。」

（13.21）《正字通》綉下云：「俗字，舊音透，綿一片。《泝原》：『繡，俗

作綉。』」本書繡、綉並用，玉茗堂本則皆作「繡」。 

（４）癡與痴：第十八齣「一味癡頑」、「未必肯嫁我這個痴兒」同一

「癡」字，作「癡、痴」二形。按《說文》 下云：「不慧也。」痴字未

收。《廣韻》痴下云：「痴 ，不達之皃。」《字彙》承之，析癡、痴為二

字，《俗書刊誤》癡下云：「俗作痴，非。」《正字通》云：「痴，俗癡字。」

《紅梅記》正可見兩者混用。明代以為正體，今日標準字則以「痴」為正

體。玉茗堂本則皆作「癡」。 

（５）奸－姦：第卅二齣「你說俺犯奸情事，拿賊拿贓，拿奸拿雙，

如今姦在那裏？……那生與何人通姦？……非姦即盜……有人告盧氏姦

情。」「奸情」、「姦情」並陳，奸、姦並用。按：《說文》奸下云：「犯婬也。」

姦下云：「私也。」《正韻》承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奸下云：「此字謂

犯姦妊之罪，非即姦字也。今人用奸為姦，失之。」明刻《紅梅記》正是

兩者混用。玉茗堂本皆改為「姦」。 

３、凡重疊字，用符號代替：傳奇對話中，往往多用疊字，《俗字譜》卷末「疊

字」，各書作「 、 、 」等形，本書亦然。如第廿四齣：「呀呀呀，氣滿了胸，

快快快，大家進酒與老相公。（賈惱介）（眾）惱惱惱，休惱得怒髮衝冠，笑笑笑，

要笑的眼睛沒縫？勸勸勸，勸你個破愁顏一大鍾。（賈飲介）（眾）要要要，要喫

個臉兒紅，早早早，早打起鼉皮鼓兒點點鼕，再再再，再把鳳頭管子輕輕弄，管

管管，管取你沉醉一東風。」本曲大量運用疊字，三種刻本便有不同處理情形。

寫刻本疊字多作「 」或「 」，凡兩字重疊，第二字改用符號，如「輕 弄」；

三字重疊則第二字改用符號，「呀 呀氣滿了胸」；四字重疊則第二、四字改用符

號，「勸 勸 你個破愁顏一大鍾」、「早 早 打起鼉皮皷兒點 鼕」。古書無句

讀，故符號之運用與句讀無關，如「勸 勸， 你個破愁顏一大鍾」。若換行則

仍寫原字，如「再 再再把鳳頭管子輕 弄」陳長卿本第四個再字剛好換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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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形書寫。至如玉茗堂本用硬體字刊刻，則不再使用疊字符號。 

若一字由相同或相近部件組成，則在左或在下部件省為兩點，如雙作

「 1.29」，除從「又」與從「夂」混同外，亦省左上之「隹」為兩點；又如纔作

「 1.03」。 

（二）異形同化 

即不同部件之字，在書寫過程中卻合併成相同部件，就是篆隸變化中常見之

現象。至楷書，這種現象並未消失，在書寫過程中仍多有混同現象，本書為寫刻

本，此種現象亦相當豐富。 

１、「又」形來源：本書字形從「又」之字，字形往往產生改變，第二筆橫撇

或分成橫、撇兩筆，如「 1.08、 1.11、 1.02」；或加撇與夂同化，如「隻－

2.34、雙－ 2.29、雙－ 1.29」，字形作「又」之字，往往為省變而來： 

（１）雚－又：如「觀－ 1.10」。 

（２）田－又：如「疊－ 1.29」。 

（３）攵－又：如「敘－ 2.35、瓊－ 1.32」。 

（４）心夊－友：如「愛－ 1.18、 1.18、憂－ 2.02、優－ 1.20、

擾－ 1.03、慶－ 1.10」。 、 則加點。 

２、「夕」形來源：本書字形作「夕」之字，除原就從「夕」之字，如多、外、

迯、夢等字外，亦有其他來源： 

（１）爻－夕，如「樊－ 1.03、爽－ 1.12」。 

（２）刀－夕：如「齊－ 1.07、 2.09、 2.15、 1.37」。 

（３） －夕：如「柳－ 1.13、卿－ 1.01」。 

３、「 」形來源：楷書「 」形之字，本就多源，如「采－ 、受－ 、

孚－ 、舀－ 、愛－ 、爵－ 」等，本書作「 」形則更多樣： 

（１） － ：如「啗－ 2.09、陷－ 1.37、焰－ 1.18、閻－ 1.17、     

            瓊－ 1.32」。 

（２）竹－ ：如「管－ 1.06」。 

（３） － ：如「麗－ 1.03、 1.17」。 

（４） － ：如「將－ 1.02、瑤－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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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可－ ：如「 2.07、 1.06」。 

４、「米」形來源：本書字形作「米」之字，除原就從「米」之字，如「粧、

籹、迷」等字外，亦有其他來源： 

（１）幽－ 1.07。 

（２）斷－ 1.02。 

（３）番－畨：如「番－ 1.02、潘－ 1.03、審－ 2.32、旛－ 1.04、     

            翻－ 1.15、飜－ 2.05」。 

（４）婁－娄：如「數－ 1.04、屢－ 1.14、摟－ 1.28、樓－ 1.08」。 

５、「 」形來源：本書字形作「 」之字，除原就作此之「普」字外，亦有

其他來源： 

（１） － ：如「晉－ 2.02」。 

（２） － ：如「濕－ 1.27、顯－ 1.01」。 

（３） － ：如「麗－ 1.02、灑－ 1.35、鸝－ 1.09」。 

五、結語 

本文初步觀察明代陳長卿所刻《紅梅記》之文字俗寫現象，就其類型之觀察，

或部件形近而混用，或因書寫習慣而增刪筆劃，或改易筆劃連接方式與部件組合

位置，或因楷化來源不同，或因同音而假借，類型豐富而多樣，這些可能都與書

手之習慣或程度有關。其書寫特色，或一字多形，且許多正俗兼用、古今並陳之

情形，顯然作者並非不知正字，而是書手亦有類似書法家追求美感，避免重覆之

企圖；又或同形而異構，篆文隸寫楷化過程中，篆體不同而楷書字形混同情形多

有，在實際書寫過中更加劇這種同化現象，致使楷書字族之字源更為多元。這類

情形在以硬體字形刊刻之玉茗堂本大為減少，正顯示以軟、硬體字刊刻，會有不

同之俗寫現象，軟體字顯現更活潑多樣之俗寫景況。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收錄

傳統字書字形堪稱完備，然本書之字形仍多有未收之例，足資為證。 

漢字之辨異往往在點畫組合之間，筆劃增減筆劃連結位置，都是造成部件差

異之原因，俗寫造成混同，若僅是某一部件混同，並不致造成識讀之困擾；若造

成整字之混同，則一字之判讀，往往需就詞例才能確定該讀為何字，如本書同一

「 」，或為仗，或為伏；同一「 」，或為鄉，或為卿，與假借因同音而借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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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相近，有誤書之可能。惟全書此類情形不多，故俗寫字形雖多卻無礙閱讀。

此或即字書規範言之諄諄，然實際書寫，在無礙閱讀與審美要求下，書者對規範

則聽之藐藐矣。 

此類俗寫字形，如附表所示，《異典》未收錄者約三百餘字，如前所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形，依《異典》

收字之例，這類字形或可據以補入，使《異典》收字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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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陳長卿本《紅梅記》俗寫字形一覽表 

 

凡例: 

1、本表字形之收錄，以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陳長卿刻本為底本。 

2、同一字形二見以上者，選字以字形清晰為原則，非以出現之先後。 

3、凡明代屬正字而今日已視為異寫字形者，加「＊」標示。 

4、凡該字形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未收錄者，於備註中加「Ｖ」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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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一：廣慶堂刊本，國立故宮圖書館藏 

 

書影二：陳長卿刻本，美國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 

 

書影三：長樂鄭氏藏本 

 

書影四：益善堂重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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